
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（于）文综罚字（2025）01 号

当事人： 新疆***公司

证照（证件）名称及编号（号码）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22***B

住所（住址等）：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***号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等）：阿***地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：65322***8

联系电话：17***2

联系地址： 新疆于田县***室

授权委托人姓名：塔***曼

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：65322***1X

联系地址：新疆于田县***室

（违法事实和证据）: 2025 年 02 月 09 日 12 时 49 分，

于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收到微信类举报新疆***公司无

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私自印制宣传单，执法队立即前往现场。

2025 年 02 月 09 日 13 时 45 分执法队执法人员刘

***(31110721***) ， 阿 *** 迪 (31110721***), 吐 *** 班

(31110721***)在出示执法证件后，依法对新疆万***公司进

行执法检查，该场所持有《营业执照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5322***B 经营范围：广告制作、安装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

各类印刷品合纪念品的制作；布展设计、布展装饰、布展搭



建；产品包装装潢设计；网页设计；应用软件服务；打字复

印；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文具用品零售；

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监控设备安装；建材销售（(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

执法人员在检查中，发现该场所其中一台电脑里有***

特色拌面抓饭馆宣传单模板以及已印制好的 5000 份***特色

拌面抓饭馆的宣传单，该场所负责人塔***曼现场无法出示

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。执法人员当场发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

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。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、

申辩权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因行政

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，有权依法要求赔偿，并

要求当事人到单位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。执法人员对现场检

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，现场负责人塔***曼见证了整个执法

过程。此次执法检查于 2025 年 02 月 09 日 14 时 32 分结束。

2025 年 02 月 13 日 16 时新疆万***公司负责人到于田

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办公室

接受调查询问，对执法员在其场所执法情况予以确认，对擅

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予以确认。

现查明：新疆万***公司于 2025 年 02 月 13 日 16 时对

其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予以确认（涉案金额400

元，因付款方尚未付款，所以此案没有违法所得）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实：

1.文书编号为（于）文综检（勘）字（2025）301 号的

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 1 份，现场检查取证照片 7 张，证明



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的真实性。

2.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 份，法定代表人阿***地身份

证复印件 1 份，授权委托书 1 份，委托代理人塔***曼的身

份证复印件 1 份。

3.当事人塔***曼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1 份 3 张，证明当

事人承认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事实。

2025年02月 25日经局机关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集

体讨论。

新疆万***公司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，违反了《印刷

业管理条例》（2024 年 12 月 6 日第四次修订)第八条的规定。

依据《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》第十二

条，第十三条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当事人无从轻减

轻，从重和不予行政处罚情形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2025

年 02 月 25 日，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(于)文综罚告字【2025】

01 号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截止 2025 年 03 月 01 日，

当事人对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决定没

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建议依照拟处罚意见实施行政处罚。

（处罚理由和依据）：依据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

六条规定（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擅自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

活动的企业或者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，由出版行政部门、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，没收印刷品和违

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、设备，违法所得 5 万

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

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，并处 25 万元以下的



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(所)未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

定办理手续，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）

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。

本机关经调查取证，并于 2025 年 02 月 25 日向当事人

送到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于）文综罚告字（2025）

01 号，截止 2025 年 03 月 01 日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请意

见，现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.没收已印制完的宣传单 5000 张；

2.罚款人民币壹仟元(1000 元)整。

你（单位）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中

国农业银行于田县支行 银行或者通过网上银行电子支付系

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可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（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

出罚款的数额）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

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于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

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于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

罚决定，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



制执行。

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（印章）

2025 年 03 月 01 日


	2025年02月13日16 时新疆万***公司负责人到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

